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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期签订或中标了若干项重大项目，合计金额约

39.4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铁路局签订了价值

12.9

亿元人民

币的动车组销售合同。

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成都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运营

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5.2

亿元人民币、

4.8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销售合同。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中标昆明市轨道交通首期工程车辆采购项目整车采购和车辆牵引系统， 价值分别为

11.3

亿元人民币和

3.7

亿元人民币。

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株洲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价值

1.5

亿元人民币的混合动力公交车销售合同。

上述重大项目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6.1%

。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2011-029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

B

栋一楼大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顺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出售资产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审议程

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2011-030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拟将全资子公司深圳顺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顺络科技

"

）

100%

的股权出售给深圳南玻伟光导电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玻伟光

"

），出售价

格为

78,551,714.17

元。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出售顺络科技

100%

股权的预案。

议案中声明：董事会同意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并将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签署后仍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才能生效，同时授权管理层在以上原则范围内具体实施工作。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5

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5

月

27

日，双方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深圳顺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本次出售资产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公平、合理；

审议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按《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标准计算并分析本次交易构成

"

一般购买、出售资产

"

类别，不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名称：深圳南玻伟光导电膜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工业区三号路南玻电子大厦

成立日期：

1993

年

10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卢文辉

注册资本：

14,117.7943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501128459

主营业务： 生产经营彩色滤光片和触摸屏。

主要股东：深圳市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2

、本次交易发生前，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无其他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

、南玻伟光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南玻伟光资产总额

64,462

万元，负债总额

46,200

万元，净资产

18,262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26,511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8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顺络科技

100%

股权。

2

、上述股权无任何权利瑕疵，未被设定质押、其他担保权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未隐瞒其他足以影响购

买方购买标的股权应得权益的有关事实。

3

、本公司不存在为顺络科技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4

、顺络科技的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3

年

1

月

12

日

注册号：企合粤深总字第

F00044

号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大富苑工业区顺络工业园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方案设计和技术转让、咨询服务，销售自

产产品。

法定代表人：施红阳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顺络科技资产总额

8,425.42

万元，负债总额

2,201.98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6,

223.44

万元，应收款项

4,019.23

万元，

201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872.16

万元，营业利润

836.53

万元，净利润

692.98

万元。 （上述数据业经

2010

年年度审计）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 顺络科技资产总额

9,963.28

万元， 负债总额

3,608.11

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6,

355.17

万元，应收款项

5,779.31

万元，

2011

年

1-4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83.49

万元，营业利润

173.66

万元，净利润

131.98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与南玻伟光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以

78,551,714.17

元的价格将顺络科技

100%

的股权转让。

1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基准日为

2011

年

4

月

30

日。 双方同意按截至转让定价基准日经双方书

面认可的顺络科技的所有者权益加上人民币

1500

万元的溢价转让顺络科技

100%

的股权，即股权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

78,551,714.17

元。

2

、付款方式：

（

1

）本公司应在交接日前将顺络科技的资产（含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负债和对外担保等进行清理

或回购，清理和回购后顺络科技的财务报表仅包括

"

应收本公司账款和所有者权益项目

"

。 其中，顺络科技

应收本公司的内部往来款可直接在股权转让款中抵扣，本公司无须再向顺络科技支付上述款项。 两者相

互抵销后，南玻伟光实际应付本公司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

2

）在

2011

年

6

月

25

日前，南玻伟光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首期款

500

万元；

（

3

）双方完成股权过户的变更登记手续后

5

个工作日内，南玻伟光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300

万元；

（

4

）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南玻伟光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余款

700

万元。

3

、声明和保证：

（

1

）本公司保证向南玻伟光提供的顺络科技截至转让定价基准日的财务报表真实反映了顺络科技的

资产负债情况。 对于财务报表中未反映的顺络科技截至交接日前的所有负债，由本公司承担。

（

2

）南玻伟光承诺在顺络科技交接后

6

个月内更换企业名称，保证顺络科技不再使用与

"

顺络

"

相同或

近似的字号及商标，亦不从事片式电感和

LTCC

产品（用

"

低温陶瓷共烧技术

"

生产的产品）的生产、制造和

销售业务。

（

3

）南玻伟光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收购合同标的，保证能够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

、对顺络科技为本次股权转让而清理资产产生的税费（主要指转让设备需缴纳的增值税，不包括本

公司出让股权需缴纳的所得税，总共以不超过人民币

80

万元为限），由南玻伟光承担。

5

、双方确认，顺络科技的现有全体员工由本公司负责安置，并在顺络科技交接日前完成遣散，安置和

补偿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南玻集团因为业务发展需要提出来的。 经过本公司认真研究，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的所得用于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所用。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股权转让合同

顺络科技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4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2011-029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控股股东浙江东力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经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其公司名称由

"

浙江东力集团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东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

。 控股股东名称变更后，未改变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3.32%

股权。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1

、 企业名称：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 住所：宁波市江东环城南路东段

999

号

3

、 法定代表人：宋济隆

4

、 注册资本：壹亿元

5

、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家用电器、电子元件的制造、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机械

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批发，电子产品的零售；机械设备租赁，家用电器修理；普通货物仓储；实业

投资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100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3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拟减持股份等情况的说明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披露股东李东生先生为清偿因参与认购本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所产生的约人民币

1

亿元的借款，李东生先生拟自

2011

年

5

月

24

日起减持所持本公司

部分流通股份，预计未来三个月内减持股份不超过

4,000

万股

(

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发布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李东生先生持股变动过程

李东生先生系本公司创始人、发起人之一，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

2004

年

1

月

30

日）持有本公

司发起人股份（非流通股份）共计

144,521,730

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59%

。

本公司予

2006

年

4

月

20

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支付

2.5

股对

价股份，方案实施后，李东生先生支付对价股份共计

22,568,730

后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由

144,521,730

股减少

为

121,953,000

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72%

。

(

详见本公司于

2006

年

4

月

19

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

2006

年

6

月

8

日，李东生先生因财产分割原因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24,390,600

股（占本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

0.95%

）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予其前妻，过户完成后，李东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由

121,953,

000

股减少为

97,562,400

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3.77%

。

2009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35,060

万股股份；其中，李

东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以自筹资金认购

63,100,000

股（股份限售期为

3

年），认购后持本公司的股份由

97,

562,400

股增加至

160,662,400

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47%

。

(

详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发布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

2010

年

7

月

26

日， 本公司采取向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1,

301,178,273

股；其中，李东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250,000,224

元认购

72,254,400

股（股份

限售期为

3

年）， 认购后持本公司的股份由

160,662,400

股增加至

232,916,800

股， 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5%(

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及其摘要

)

。

2011

年

5

月

19

日，本公司实施

2010

年度资本公积

10

转增

10

的分配方案，本次转增完成后，李东生先生

持本公司股份由

232,916,800

增加至

465,833,6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16,458,400

股，该部分股

份已质押；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349,375,200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5%

。

二、李东生先生参与本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及拟减持股份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预案，李东生先生作为战略投资者承诺以不低于

2.5

亿元且不超

过

4

亿元人民币的自筹资金认购股份。 为筹措上述资金， 李东生先生通过出售其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系香港上市公司，代码

"01070"

）部分股份获得价款约

5,921

万元加上其自有

资金约

9,079

万元作为部分认购资金的来源，差额（

1

亿元）需通过借款筹集。为此李东生先生与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国有企业，以下简称

"

粤财信托

"

）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签订相关协议，借款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一

年，由广东省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融资再

担保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李东生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2010

年度法定可转让额度（即

40,165,600

股）及

2011

年度新增可转让法定额度（即

18,063,600

股）合计

58,229,2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25%

）

向广东融资再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 为此，李东生先生分别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

2011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质押的登记手续。

(

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8

日、

2011

年

1

月

7

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进展公告》及《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

为及时清偿借款，经友好协商，广东融资再担保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先将李东生先生已质押（

116,458,400

股）股份中的

40,000,000

股解除质押，由李东生先生出售股份，出售股份的款项将直接划入广东融资再担保

及粤财信托监管的银行帐户用于还款。

三、关于李东生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严格执行

<

上市

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李东生先生拟减持上述股份的行为不须履行事前披露义务，只需事前

委托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并在减持发生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予以披露。 本着透明、公

开的原则，李东生先生主动委托本公司发布自愿性信息披露，严于法规的要求。

李东生先生作为本公司的董事长、

CEO

，自公司上市以来从未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股份，李东生先生本

次拟出售的股份为其上市时持有的发起人股份，出售目的只为筹集资金清偿借款。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4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李东生先生担任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星

光电

"

） 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选举李东生先生为华星光电董事长

（李东生先生原为华星光电副董事长），范鸣春先生为华星光电董事、副董事长〈由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

"

深超科技

"

）推荐〉。根据公司之前与深超科技签署的《合作协议》，在华星光电项目建设期间，

其董事长由深超科技推荐的董事担任。 本次华星光电董事会选举李东生先生担任其董事长表明深圳市政

府对公司

8.5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积极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李东生先生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推动项目快

速发展。

目前公司

8.5

代液晶面板项目的工作重心已转入生产设备入场和安装调试阶段，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

多月时间。设备搬入、安装工作目前进展顺利，进度过半。尽管日本地震对部分设备交付有一定延误，但公

司正在积极和供应商协商尽力缩短影响期，项目拟按原计划于

8

月份进行试生产。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０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到

１５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方式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时间：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５．

召集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徐红女士

７．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含现场投票

、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及网络投票

）

１０４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８６

，

０４９

，

６７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４．３５％

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度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６

，

０４９

，

６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

１００％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５

，

９３３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８９．４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９０

人，代表股份

３０

，

１１６

，

３９４

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１０．５３％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２

标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４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确定依据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可行权日、禁售规定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８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各期业绩影响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９

实行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９７．４２％ ２５

，

５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２．５７％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５

，

９８０

，

００３ ９６．４８％ ５８

，

５００ ０．０２％ １０

，

０１１

，

１６７ ３．５０％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２７５

，

９６８

，

００３ ９６．４８％ ０ ０％ １０

，

０８１

，

６６７ ３．５２％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接受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会议”）进行见证，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四届五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的有关规定，在发出会议通知的同时还发出了《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报告书》，独立董事李力先生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

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安排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现场会议或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１４

人，共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

２５５

，

９３３

，

２７６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６８％

。

出席现场会议的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资格。

（三）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的情况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李力先生投票。

（四）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表决的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通过网络形式参与投票的股东

９０

人，共持有或代表公司

股份

３０

，

１１６

，

３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

。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事项：

１

、《关于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２

标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１．０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４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确定依据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可行权日、禁售规定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

１．０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８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各期业绩影响

１．０９

实行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２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现场会议推举的监票人

对现场会议的表决情况进行了监票和统计。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

＜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２

标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４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确定依据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可行权日、禁售规定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８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各期业绩影响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０９

实行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同意

２７８

，

６７８

，

６９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７．４２％

；弃权

７

，

３４５

，

４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２．５７％

；反

对

２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１％

。

２

、审议通过《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同意

２７５

，

９８０

，

００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６．４８％

；弃权

１０

，

０１１

，

１６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３．５０％

；

反对

５８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２％

。

３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５

，

９６８

，

００３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９６．４８％

；弃权

１０

，

０８１

，

６６７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３．５２％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朱玉栓 彭山涛：

张 宇：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11-09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梁静女士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要求辞

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近日经民主选举，选

举刘宏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个人简历详见附

件。

公司对梁静女士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宏伟先生，

1974

年

9

月出生，本科，中共（预备）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中级审计师。 曾

任吉林通汇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吉林纵横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中证万融投资公司高级经理，自

2005

年

12

月起任中视传媒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审计部副经理、审计部

经理。 现任中视传媒公司审计部经理。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

2011-011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5

月

26

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公

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10

楼以通讯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以直接送达

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6

人，董事蔡晓东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

会议，委托董事邓金华代为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7

票。 会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跟民生银行汕头分行开展交易融资合

作的议案》。

开展交易融资合作，通过引入第三方银行金融机构合作，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规范公司经销商的信用

管理，增强经销商履行债务的约束力，合理支持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有利于将经销商对公司的

负债转化为对银行的负债，稳定公司现金流，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关于与民生银行汕

头分行开展交易融资合作的公告

"

）。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

2011-012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开展交易融资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融资的运作模式

1

、模式：差额回购

+

电子汇票

2

、模式定义

此次合作由民生银行汕头分行向公司提供

1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银行在额度内向公司所推

荐的经销商进行授信，经销商通过民生银行向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期限三个月）用以发货，如经销

商到期未付完款则由我司进行差额回购。

二、开展交易融资的相关方情况简介

此次开展交易融资合作的三方为：公司、民生银行汕头分行、公司优质经销商（公司承诺开展该业务的

经销商均是负债率低于

70%

的优质经销商）。 三方均无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为非关联交易。

三、开展交易融资的意义

1

、扶持经销商发展，稳定销售渠道

2

、减轻库存压力，加速资金回笼

公司目前采用信用额度循环使用制度，通过开展交易融资合作经销商获得融资以后，资金用于采购产

品，可减轻公司的库存压力，保证现金流稳定，进而有效调整财务结构。

3

、降低财务成本，规范债权债务关系

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融资，可以有效降低经销商的融资成本；同时通过公司、经销商和民生银行三

方签订协议，并追加经销商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将经销商对公司的负债转化为对银行的负债，

增强经销商履行债务的约束力。

四、开展交易融资合作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的交易融资合作实质上形成了公司对部分供应商的担保行为，除此之外，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

对外担保的情况，本次合作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如下：

经过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通过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开展交易融资合作，可以进

一步规范经销商信用管理，合理支持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公司强化销售渠道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公司对开展融资交易合作的经销商资质选择也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开展

交易融资合作。

广发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陈家茂、伍建筑经核查后认为：

1

、公司通过与银行开展交易融资合作的方式为经销商提供融资支持，是优化产业链的积极举措，有效

帮助优质经销商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有利于公司迅速扩大市场规模。 此外，可减轻公司库存压力，加速资

金回笼，进一步降低了公司财务成本。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公司通过采用经销商、民生银行和公司三方监管、经销商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以及控制授信额度比例等风险控制措施，较好地控制了风险。 同时，公司还承诺开展该业务的经销商

均是负债率低于

70%

的优质经销商。

2

、公司上述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

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上述相关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接到公司股东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泛海能源”）通知，泛海能源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公司股份

３７

，

４０１

，

９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

。 减持后，泛海

能源仍持有公司股份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２％

。 上述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价格

（

元

）

减持比例

（

％

）

泛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７

，

４０１

，

９６６ ９．３０ １．６４％

其他方式

———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泛海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９

，

４０１

，

９６６ ４．３６％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

，

４０１

，

９６６ ４．３６％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股东泛海能源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在

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未超过

１％

。

２

、公司股东泛海能源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泛海能源在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初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曾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后，在所持有的存量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五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８

元（当公司派发

红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等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则对此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承诺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帐户归公司所有。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该项承诺期已满。

三、备查文件

公司股东泛海能源减持的相关通知函。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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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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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1-02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采用

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下述议案。 该书面议案的审议、表决符合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刘祥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委任刘祥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特此公告。

附刘祥民先生简历

刘祥民，

48

岁，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 刘先生

1982

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有

色金属冶金专业，持有中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先生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金研

究和企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曾担任中州铝厂氧化铝分厂副厂长、厂长，中州铝厂副厂长，

本公司中州分公司总经理。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